
科学技术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总

工会关于确定一批企业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0/2021_2022__E7_A7_91_

E5_AD_A6_E6_8A_80_E6_c80_320418.htm 科学技术部、国务

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确定一批

企业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的通知（国科发政字〔2006〕3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

国资委、总工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国资委、总工

会，各有关部门，各有关工业协会，各全国产业工会，各试

点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全国科技大会精

神，推动“技术创新引导工程”深入实施，引导广大企业走

创新发展的道路，根据《关于开展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的通

知》（国科发政字〔2006〕110号）要求，在各有关部门和各

地方的大力支持下，经认真研究，决定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钢铁研究总院、联想（中国）有限公司等103家企业中

开展首批创新型企业试点工作（试点企业名单见附件）。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试点企业要按照国科发政字

〔2006〕110号文件的要求，围绕加强研发能力建设、加大研

发投入力度、培养创新人才队伍、开放共享创新基地、完善

创新战略和管理、完善创新机制等内容，制订和完善试点方

案。试点方案应结合企业自身情况，突出重点，明确阶段目

标、试点内容、工作进度和保障措施。企业要成立试点工作

组织，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要明确一名企业负责人主抓试

点工作，一名联络员加强与管理部门的沟通联络。请各试点

企业将试点方案连同电子版于2006年8月30日前分别报送科技



部、国务院国资委和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三部门）各一份

，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需同时报送

地方推荐部门。 二、三部门对试点方案进行审核并指导企业

开展试点工作。国务院国资委重点审核中央企业的试点方案

；科技部重点审核企业化转制科研院所的试点方案，并委托

地方推荐部门对所推荐企业的试点方案进行审核；全国总工

会重点审核各试点企业方案中有关职工技术创新活动、创新

文化建设等内容。三部门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

相应的支持措施；在部分地方和企业建立重点联系制度；建

立滚动发展和动态调整机制，对未按要求开展试点工作的企

业将取消其试点资格，对因发生重大变动不再具备试点条件

的企业也将及时做出调整。 三、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要会同本

级国资监管机构、工会组织等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所推荐

的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依靠技术创新发展的企业的联系和指

导，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并于每年12月份向科技部报送试点

进展情况年度报告，遇有企业产权、人事、财务等重大变动

情况应及时报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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